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非药品类）购买许可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省内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企业购买审批申请和办理。
二、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审批类别

	11130000000218616B-XK-011-0000
	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
	无
	行政许可


三、办理依据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申请购买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申请购买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审批。 
四、受理机构
县级公安机关禁毒部门
五、决定机构
省公安厅禁毒总队
六、申请材料
（一）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要求
	备注

	1
	《购买易制毒化学品申请表》
	原件
	1
	网上填写，提交电子格式申请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原件扫描件
	1
	网上提交扫描件
	

	3
	企业组织机构代码
	原件扫描件
	1
	网上提交扫描件
	

	4
	税务登记证
	原件扫描件
	1
	网上提交扫描件
	

	5
	法人承诺书
	原件扫描件
	1
	网上提交扫描件
	

	6
	合法使用说明
	原件扫描件
	1
	网上提交扫描件
	

	7
	销售企业相关资质
	原件扫描件
	1
	网上提交扫描件
	

	8
	购销合同
	原件扫描件
	1
	网上提交扫描件
	

	9
	法人身份证
	原件扫描件
	1
	网上提交扫描件
	

	10
	经办人身份证
	原件扫描件
	1
	网上提交扫描件
	


（二）申请材料提交
申请人通过登录“河北省易制毒化学品监督管理信息系统”网上提交材料。
七、办理方式
(一)申请
申请人在网上提交相关资料。
（二）受理
公安机关禁毒部门网上审核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核对资料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填写内容是否完整，符合的即时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网上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并书面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网上送达《易制毒化学品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送达申请人。
（三）审查与决定
河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对受理部门网上提交的的企业购买申请材料的合法性、完整性进行审核。对申请企业符合条件的，在办理时限内完成审批，制作《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和《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不符合的，制作《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四）送达
审批部门通过“河北省易制毒化学品监督管理信息系统”网上送达，申请企业登录系统网上打印。
八、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
九、审批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取任何费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审批结果
（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发放《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
（二）不予行政许可
发放《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十一、结果送达
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后1个工作日内，通过“河北省易制毒化学品监督管理信息系统”网上送达。
十二、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1.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行政机关不得歧视。
2.申请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其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3.申请人发现违法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有权向行政机关举报，行政机关应当及时核实、处理。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1.不得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
2.不得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购买；
3.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十三、咨询投诉途径
（一）窗口咨询投诉：河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石家庄市槐安西路276号）
（二）电话咨询投诉：0311-66996159  66996100
（三）电子邮件咨询投诉：nncc5183399@163.com
（四）信函咨询投诉：石家庄市槐安西路276号（河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收）
